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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平安元亨120天持有期

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源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2025年10月16日起新增以上机构为平安元亨120天持有期债
券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代码A:024493，基金代码C: 024494）的销售机构。

特别提示：平安元亨 120天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的发售日期为 2025年 10月 15日至
2025年10月28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8-108
网址：www.csc108.com
2、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60-8866
网址：www.kysec.cn
3、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
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
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
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6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新增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本

公司自2025年10月16日起新增以上机构为以下产品的销售机构。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25年10月16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以上机构办理以下产品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转

换等业务。
基金代码
009878
002988
020930
022659
006264
021901
002795
009403
004825
023973
700005
700006
010242
011762
003032
020137
008911
008912
016662
016663
008694
008695

基金名称
平安低碳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鼎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鼎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惠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惠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惠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惠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惠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惠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惠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稳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鑫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元丰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元丰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元福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元福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元盛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元盛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否定投业务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否转换业务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同一产品各份额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二、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转换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活动解释权归销

售机构所有，请投资者咨询销售机构。本公司对其申购费率、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以及转换业务的申
购补差费率均不设折扣限制，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销售机构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销售机构提
供的费率折扣办理，若销售机构费率优惠活动内容变更，以销售机构的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
行公告。

三、重要提示
1、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

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
基金申购业务。上述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的每期最低扣款金额详见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销售机
构可根据需要设置等于或高于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要求的最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销
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

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
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参见
本公司网站的《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8
网址：http://www.gyzq.com/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
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
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
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6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新增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本

公司自2025年10月16日起新增以上机构为以下产品的销售机构。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25年10月16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以上机构办理以下产品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转

换等业务。
基金代码
010228
010229
003286
009404
005750
005751
008726
008727
011761
011762

基金名称
平安鼎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
平安鼎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D
平安惠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惠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双债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双债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添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添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鑫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鑫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否定投业务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否转换业务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同一产品各份额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二、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转换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活动解释权归销

售机构所有，请投资者咨询销售机构。本公司对其申购费率、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以及转换业务的申
购补差费率均不设折扣限制，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销售机构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销售机构提
供的费率折扣办理，若销售机构费率优惠活动内容变更，以销售机构的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
行公告。

三、重要提示
1、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

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
基金申购业务。上述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的每期最低扣款金额详见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销售机
构可根据需要设置等于或高于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要求的最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销
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
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
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参见
本公司网站的《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1
网址：www.foundersc.com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
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
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
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3777 证券简称：来伊份 公告编号：2025-070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5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松江区九新公路855号来伊份零食博物馆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3
198,036,678
59.846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提

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施永雷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10人；
2、董事会秘书林云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均已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7,695,158
比例（%）
99.8275

反对
票数

309,720
比例（%）
0.1564

弃权
票数
31,800

比例（%）
0.0161

2、议案名称：关于《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7,695,358
比例（%）
99.8276

反对
票数

309,520
比例（%）
0.1563

弃权
票数
31,800

比例（%）
0.0161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7,692,558
比例（%）
99.8262

反对
票数

311,820
比例（%）
0.1575

弃权
票数
32,300

比例（%）
0.0163

4、议案名称：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7,709,758
比例（%）
99.8349

反对
票数

286,020
比例（%）
0.1444

弃权
票数
40,900

比例（%）
0.020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80,175

1,080,375

1,077,575
1,094,775

比例（%）

75.9780

75.9920

75.7951
77.0049

反对

票数

309,720

309,520

311,820
286,020

比例（%）

21.7853

21.7712

21.9330
20.1182

弃权

票数

31,800

31,800

32,300
40,900

比例（%）

2.2367

2.2368

2.2719
2.876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4项议案，已获得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2、议案1、2、3、4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易、张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428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2025-054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26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0月15日（星期三）下午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0月 15日上午 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15日上午9:

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区马金铺电力装备园魁星街666号公司综合实验大

楼三楼会议室。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包文东先生。
7、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29 人，代表股份 136,446,4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91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30,658,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05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27人，代表股份5,788,0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6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27人，代表股份 5,788,0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6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27人，代表股份5,788,0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62％。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全体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779,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10％；反对534,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17％；弃权 13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20,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727％；反对53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29％；弃权13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44％。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825,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46％；反对491,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00％；弃权 13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66,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640％；反对49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865％；弃权13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95％。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823,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38％；反对490,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7％；弃权 1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65,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450％；反对49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796％；弃权1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54％。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827,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66％；反对490,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3％；弃权 12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69,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124％；反对49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710％；弃权12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67％。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797,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46％；反对507,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19％；弃权 14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39,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923％；反对50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64％；弃权14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13％。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829,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82％；反对485,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57％；弃权 1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71,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487％；反对48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63％；弃权1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50％。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重大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846,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00％；反对468,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34％；弃权 1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7,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285％；反对46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961％；弃权1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54％。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833,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04％；反对477,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98％；弃权 13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74,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022％；反对47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64％；弃权13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1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孙冬松律师、彭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植德京（会）字[2025]0142号）。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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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5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思诚路1515号1号楼2层大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9
69,985,813
66.0788%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5,912,660股，即总股本108,000,000股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
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2,087,340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董事长WONG YIN YEE（黄雁夷）主持本次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议案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其他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941,510
比例（%）
99.9366

反对
票数
29,100

比例（%）
0.0415

弃权
票数
15,203

比例（%）
0.0219

2、议案名称：关于《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936,410
比例（%）
99.9294

反对
票数
29,200

比例（%）
0.0417

弃权
票数
20,203

比例（%）
0.0289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936,810
比例（%）
99.9299

反对
票数
28,300

比例（%）
0.0404

弃权
票数
20,703

比例（%）
0.029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关于《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35,110

730,010

730,410

比例（%）

94.3158

93.6615

93.7128

反对
票数

29,100

29,200

28,300

比例（%）

3.7335

3.7464

3.6309

弃权
票数

15,203

20,203

20,703

比例（%）

1.9507

2.5921

2.656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议案2、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1、议案2、议案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议案1、议案2、
议案3对应的关联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汤士永、李博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062 证券简称：麦加芯彩 公告编号：2025-083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26日召开的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即自2025年3月26日至2025年9月26日，以下简
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就核

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信息披露
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2025年9月30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合计3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形。

经公司核查：
（一）本次股权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经核查，公司本次股权激励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二）其他非本次股权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经核查，本次股权激励对象之外的内幕交易核查对象共有3人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但总

体金额均较小。
其中2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存在交易公司股票行为。经核查，其交易行为均基于自身对二级

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实施，其发生时点均在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信息之前，不存在利用本
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其中1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有买卖公司股票行为。经核查，其主要交易发生在知悉股权激励
事宜之前，少量交易发生在知悉公司准备启动股权激励之后。根据其书面说明及承诺，由于其本人
并不参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因此其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具体安排、实施时间、
核心要素、方案内容并不知悉，该等交易完全基于个人对风电行业发展趋势、公司发展前景和公开披
露信息独立判断而实施，其并未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信息或建议第三方买卖公
司股票，不存在利用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而获取利益的主观故意,也不存在利用本
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备案制度》及相关公

司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
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
信息泄露的情形。

特此公告。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1777 证券简称：千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84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5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凤栖路16号公司总部大楼11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2
2,896,736,127

64.071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印奇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94,250,565
比例（%）
99.9141

反对
票数

2,125,700
比例（%）
0.0733

弃权
票数

359,862
比例（%）
0.012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90,915,141
比例（%）
99.8018

反对
票数

5,430,108
比例（%）
0.1874

弃权
票数

310,062
比例（%）
0.010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90,911,341
比例（%）
99.8017

反对
票数

5,432,908
比例（%）
0.1875

弃权
票数

311,062
比例（%）
0.0108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90,485,641
比例（%）
99.7870

反对
票数

5,529,308
比例（%）
0.1908

弃权
票数

640,362
比例（%）
0.0222

5.议案名称：《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93,008,765
比例（%）
99.8713

反对
票数

2,581,400
比例（%）
0.0891

弃权
票数

1,145,962
比例（%）
0.0396

6.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签署＜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94,083,265
比例（%）
99.8671

反对
票数

1,994,700
比例（%）
0.0998

弃权
票数

658,162
比例（%）
0.0331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79,183,046
比例（%）
99.3940

反对
票数

16,896,519
比例（%）
0.5832

弃权
票数

656,562
比例（%）
0.022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董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
案》

《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

议案》

《关于子公司签署＜股东表决
权委托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28,910,780

25,575,356

25,571,556

25,145,856

27,668,980

28,743,480

比例
（%）

92.0832

81.6698

81.6577

80.2983

88.1280

91.5504

反对

票数

2,125,700

5,430,108

5,432,908

5,529,308

2,581,400

1,994,700

比例
（%）

6.7705

17.3399

17.3489

17.6567

8.2219

6.3532

弃权

票数

359,862

310,062

311,062

640,362

1,145,962

658,162

比例（%）

1.1463

0.9903

0.9934

2.0450

3.6501

2.0964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拟参加对象在议案2-4投票中回避表决。议案6涉及关联事项，

关联股东重庆江河汇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相关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项瑾、沈博远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10-16●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766 证券简称：索菱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4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0.00万股，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863,773,624股的

0.05%，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863,773,624股减少至863,373,624股。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

销手续。
3、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的相关规定。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6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并于2025年8月12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
意公司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回购注销1名离职员工已获授予
登记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0.00万股，回购金额共计104.00万元，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
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3年10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限

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查＜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2、2023年10月21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表决权的公告》，独立
董事李明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表决权。

3、2023年10月23日至2023年11月1日，公司在内部对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2023年11月2日，
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
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4、2023年11月7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与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同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的自查报告》。

5、2023年11月2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
相应报告。

6、2024年9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相关事项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对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7、2025年6月17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3年限
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及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条件成就的议案》。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对本次事项进行核实并
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8、2025年7月16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并于 2025年 8月 12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3年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
过。监事会对本次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相关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1、因激励对象离职注销其已获授但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

理》以及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激励对象离职，其已获授但不满
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进行注销。

鉴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1名获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在限售期内
离职，公司董事会决定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0.00万股限制性股票。

（二）回购数量
根据《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0.00万股。
（三）回购价格
根据《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即2.60

元/股。
（四）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用于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回购资金总额为104万元。
（五）验资情况
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9月5日出具了尤振验字[2025]第0017号验

资报告，对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事项进行了审验。经我们审验，截至2025年8月15日止，贵公司已减
少股本人民币400,000.00元。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减资前的注册资本人民币862,854,424.00
元，股本为人民币862,854,424.00元，其中股本861,120,301.00元已经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验资，并于 2024年 11月 11日出具尤振验字[2024]第 0015号验资报告。其余股本 1,734,
123.00元系贵公司因股票期权自主行权且已完成登记增加的股本人民币1,734,123.00元。截止2025
年8月15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862,454,424.00元，股本人民币862,454,424.00元。

（六）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

手续，公司总股本由863,773,624股减少至863,373,624股。
三、本次回购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8,706,640
855,066,984
863,773,624

比例（%）

1.01%
98.99%
100.00%

本次增减数（股）

-400,000
—

-400,00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8,306,640
855,066,984
863,373,624

比例（%）

0.96%
99.04%
100.00%

四、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及对应的会计处理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

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相应会计处

理。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注销股份明细表；
2、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尤振验字[2025]第0017号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5318 证券简称：法狮龙 公告编号：2025-038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5年 10月 15

日（星期三）在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武原大道5888号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
知已于2025年10月12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
人。

会议由董事长沈正华主持，高管列席。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联席董事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605318 证券简称：法狮龙 公告编号：2025-039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联席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增设公司联席董事长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公司股
东会议事规则》有关条款内容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相关公告）。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选举李敬祖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联席董事长，
任期自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朱利祥、马洪培、王磊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根
据经营发展和工作需要，增设联席董事长职位，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本次选举联席董事
长的程序合法有效，李敬祖先生具备履行职责所需要的专业知识，能够胜任相关岗位的职责要求，符
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未发现其存在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任职的情况，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特此公告。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605318 证券简称：法狮龙 公告编号：2025-037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5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武原大道5888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
90,149,500
71.701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沈正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有:王雪娟，沈正华，陆周良，沈中海，

独立董事朱利祥，独立董事马洪培；独立董事申屠宝卿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有:潘晓翔，朱金桃，严良丰；
3、董事会秘书沈正华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杭州）

事务所律师吴超青、郑宇呈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140,100
比例（%）
99.9895

反对
票数
9,300

比例（%）
0.0103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0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149,400
比例（%）
99.9998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02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改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部分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议案名称

王磊

得票数

90,034,51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8724

是否当选

是

4、关于改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部分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议案名称

李敬祖
常兰萍

得票数

90,034,862
90,034,56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8728
99.8725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2、3、4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吴超青、郑宇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5178 证券简称：时空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3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进展暨继续停牌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

深圳市嘉合劲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权，同时拟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时空科技，证券代码：

605178）自2025年10月9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原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5-062）。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公司预计无法在2025年10
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复牌。鉴于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
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
称：时空科技，证券代码：605178）自2025年10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
不超过5个交易日。

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并根据事项进展，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